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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《募集资金管理办法》修改对照表 

本次修改《募集资金管理办法》相关条款如下： 

序号 修改前 修改后 

1 — 

第二十七条 募集资金用于“补充流

动资金”、“偿还债务”的，公司将募

集资金从专户转到公司普通户后，

应指定专门账户实行内部管理，确

保资金的使用符合本办法第十一条

的规定且最终使用用途符合招股说

明书或者其他公开发行募集文件所

列用途。 

2 

第三十五条 公司财务管理部对

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设立台账，

详细记录募集资金的支出情况

和募集资金项目的投入情况。 

第三十六条 公司财务管理部对募

集资金（包括用于“补充流动资金”、

“偿还债务”并已从专户转至普通

户后尚未使用完毕的资金）的使用

情况设立台账，详细记录募集资金

的支出情况和募集资金项目的投入

情况。 

3 — 

第三十七条 公司财务管理部应将

募集资金（包括用于“补充流动资

金”、“偿还债务”并已从专户转至普

通户后尚未使用完毕的资金）的使

用计划提前告知董事会秘书处，董

事会秘书处应对募集资金的使用计

划是否符合招股说明书或者其他公

开发行募集文件所列用途进行确

认；董事会秘书处至少每月对募集

资金台账检查一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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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修改前 修改后 

4 

第三十六条 公司审计风险部至

少每季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

使用情况检查一次，并及时向公

司审计委员会报告检查结果。 

第三十八条 公司审计风险部至少

每季度对募集资金（包括用于“补充

流动资金”、“偿还债务”并已从专户

转至普通户后尚未使用完毕的资

金）的存放与使用情况检查一次，并

及时向公司审计委员会报告检查结

果。 

除上述条款修改外，《募集资金管理办法》其他内容不变。 

 

 

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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